
（2022）宁0104民初16196号

牛延臣：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鑫齐源
汽车配件营销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9491
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贾文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住建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银川市公共
租赁住房租赁协议》；2.判令被告在合同解除之日5日内腾退并向原
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上前城家园 28号楼 1单元 702号公共租赁住
房；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欠付
的房屋租金 6678元（222.6×30），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
止；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1日的
违约金2274.39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上述第3、4
项合计：8952.39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秀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
市兴庆区上前城家园1号楼1单元401号公共租赁住房；2.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欠付的房
屋租7899.84元（219.36×24+878.4×3），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
屋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4月1日至2022
年6月1日的违约金2063.79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租金
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 3、4项合计：9963.63元）4.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代长洲：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
友乐家园12号楼2单元402号住房；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欠付的房屋租 8869.8元（28.16×12+
703.95×12）并判令被告按照703.95元/月的同地段的市场租金标准向
原告支付自 2022年 4月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
费；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的违约
金 1899.31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
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赵国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住建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友
乐家园11号楼2单元203号住房；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9月
1日至2022年3月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8385.72元（149.58×9+703.95×
10）并判令被告按照703.95元/月的同地段的市场租金标准向原告支付
自2022年4月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9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的违约金1740.06
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2、3
项合计：10125.78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
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贾建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住建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廉租
房、外来务工人员公寓2号楼2-1103号公共租赁住房；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欠付的房屋租金 24142.26元（492.7×
39+1642.32×3），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1日的违约金9748.46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
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 3、4项合计：33890.72元）；4.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任迎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上前城家园
30号楼1单元402号公共租赁住房；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欠付的房屋租 16692.48元（446.64×22+858.3×8），并
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1日的违约金 5061.04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租
金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 3、4项合计：21753.52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曹亚利：

本院受理的原告白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所欠货款25860元；
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5950元（利息从2019年2月
24至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25860元×
7%÷365天×1200天＝595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瑞琪：

本院受理的原告苗生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31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年利率12%，以31000
元为基数，自 2022年 5月 20日暂计算至实际给付之
日支付原告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
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5830号

孟德福：

本院受理原告陈娜与孟德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民
初583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孟德福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陈娜房屋租金、押金合计21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孟德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742号

王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千城之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诉王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
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你向原告支付赔偿租赁房屋所造成的损失费用，沙发 1000
元、电视 1800元、床垫 500元、窗帘 820元、运费 300元、房屋保洁 500元、合计 4920元；2.依法
判令你赔偿原告房屋于 2022年 6月 1日至今空置期间的费用，房租每月 1200元，物业电梯
费每月 130元；3.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142号

李生强、沈玉芳：

原告马伏宏、耿玉凤与被告李生强、沈玉芳、沈青
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
宁0104民初12142号民事判决，因被告沈青财不服本
判决，于2022年11月7日提出上诉，要求：撤销（2022）
宁0104民初1214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马伏宏对
沈青财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现依法向你二人公
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二人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大新法庭（211室）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宁：

本院受理原告马国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 3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黄晓燕：

本院受理原告黄开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 5000元，本案诉讼费
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654号

拓锦钊、陈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承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
2017-2021年度物业服务费2332元，违约金2332元，合计4664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西二楼
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昕与被执行人杨艳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
行人杨艳林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杨艳林名下
位于贺兰县新区惠泽园18号楼4单元502室房屋及该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土地
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
卖。（注：该房屋因系统原因，网拍系统无法直接发起二拍流程，本次拍卖，即为
该房屋的第二次拍卖）。对被执行人杨艳林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新
区惠泽园18号楼4单元502室房屋及该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土地第二次拍卖时
间为 2022年 12月 20日 10时至 2022年 12月 21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
拍卖起拍价：250000元，保证金：37500元，增价幅度：2500元（以及其整倍数）。
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行有限公司
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3803872，监督电话：0951-3803893。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
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
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月15日前至
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
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王昕可申请本院予以依
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4552号

马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强浩
汽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455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宁夏浩天汽
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64元，公告费 600
元，由原告宁夏浩天汽贸有限公
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
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5626号

张磊：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
告张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张
磊偿还原告贷款本息 102400.28元，其中本金 93082.34元，利息
9317.94元，（自2020年10月10日计算至2022年4月10日）；2.判令
被告张磊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2年4月11日至全部借款还
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3.判令原告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对抵
押物处置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
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住所地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2022）宁0122民初5626号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
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0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5628号

拓伯运：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
告拓伯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拓伯运偿还原告贷款本息 127470.36元，其中本金 121104.78元，利
息 6365.58元，（自 2021年 5月 3日计算至 2022年 4月 3日）；2.判令
被告拓伯运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 2022年 4月 4日至全部借款
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3.判令原告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对
抵押物处置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
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住所地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2022）宁 0122民初 5628号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6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5630号

宁义杰：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
告宁义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宁
义杰偿还原告贷款本息 228991.91元，其中本金 223645.52元，利息
5346.39元，（自 2021年 11月 28日计算至 2022年 4月 28日）；2.判令
被告宁义杰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 2022年 4月 29日至全部借款
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3.判令原告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对
抵押物处置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
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住所地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2022）宁 0122民初 5630号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
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银川长雄商贸有限公司、银川
鑫森物贸有限公司、毛建成、马玉梅、毛志勇、金梅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银川长雄商贸有限公
司、银川鑫森物贸有限公司、毛建成、马玉梅、毛志勇、金梅林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
执行人马玉梅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杨和镇南桥商贸中心六号楼22号房屋及该房屋所占相应面
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马玉梅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杨和镇南桥商贸中心六号楼 22号房屋，第二次拍卖时间为
2022年 12月 9日 10时至 2022年 12月 10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430000元，保证金：
8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
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二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
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
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月1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
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东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马志山、高琴、海志
花、高文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马志山、高琴、海志花、高文明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海志花名下车牌号为宁AK1319号乘龙牌货车进行
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志花名
下车牌号为宁AK1319号乘龙牌货车，首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13日10时至2022年12月16
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74000元，保证金：10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及
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
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
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
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
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月8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
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
行人宁夏东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
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邢涛、雷永章、顾春燕、宁夏润得丰商贸
有限公司、银川众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宁夏久香食品有限公司、银川晋兴商贸有限公司、武冬艳、邢钢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被执行人邢涛、雷永章、顾春燕、宁夏润得丰商贸有限公司、银川众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宁夏久香食品有限公司、
银川晋兴商贸有限公司、武冬艳、邢钢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邢涛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贺兰县马家寨109线东侧金福苑4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
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邢涛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马家寨
109线东侧金福苑4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9日10
时至2022年12月10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235000元，保证金：40000元，增价幅度：2300元(以及
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
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二次拍卖流
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
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月1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
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
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树兴：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保树兴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
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确认位于银川市
兴庆区聚丰苑小区 3号楼 2单元 202室房屋总建筑面积 76.71平方米中的 66.187
平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
小区 3号楼 2单元 202室房屋 66.187平方米直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登记手
续，并将其登记在原告名下；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40086元(66.187平方米×40
元/平方米/月×12个月×17年)；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
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桂香、王新德：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陈桂香、王新德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
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确认位
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小区13号楼5单元202室房屋总建筑面积87.57平方米中
的 72.57平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于银川市兴庆
区聚丰苑小区13号楼5单元202室房屋72.57平方米直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
登记手续，并将其登记在原告名下；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92171.2元(72.57平
方米×40元/平方米/月×12个月×17年)；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银川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被告按照《安和园20#楼房屋拆迁补偿安
置协议》的约定履行安置义务，向原告交付安置房屋，并协助原告办
理安置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将安置房屋中属于原告的房屋面积
登记在原告名下；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492456元(60.35平方米×
40元/平方米/月×12个月×17年)；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学宗（曾用名张琳）：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赵学宗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
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确认位于银川市
兴庆区聚丰苑小区 13号楼 5单元 102室房屋总建筑面积 87.57平方米中的 53.19平
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小区
13号楼 5单元 102室房屋 53.19平方米直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将
其登记在原告名下；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434030.4元(53.19平方米×40元/平方
米/月×12个月×17年)；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5632号

樊治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告樊治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樊治国偿还原告贷款本息 167915.59元，其中本金
165308.94元，利息2606.65元，（自2022年2月14日计算至2022年5月14日）；2.判令被告樊治
国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2年5月15日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3.判令
原告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对抵押物处置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
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住所地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2022）宁0122民初5632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徐庄与被执行人马娇、马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马娇、马成至今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马娇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望都太阳
城E区29号楼3单元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
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马娇名下位于贺兰县望都太阳城E区29号楼
3单元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7日10时至2022
年12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360000元，保证金：40000元，增价幅度：3500元（以及
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
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4013553，监督电话：
0951-3803893。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
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月1日前至本院
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
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徐庄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德龙邦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曹永琳、卞武清、
曹永平、马宁、李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德龙邦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曹永琳、卞武清、曹永平、马宁、李胜至
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卞武清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宝湖路星光华住
宅区B区17号楼1单元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第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卞武清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宝湖路星光华住宅区B区17号楼1单元
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8日10时至2022年12月9日10时（延时的除
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475000元，保证金：5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
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
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月3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
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张成方、席红妹、徐华、苏月娟、徐恺阳、杨红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张成方、席红
妹、徐华、苏月娟、徐恺阳、杨红兵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苏月娟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凯尔福邸2号楼4单元1102室房屋及房
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执行人徐华名下位于永宁县望远镇庆丰苑小区6号楼1单元3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第二次拍卖，现公
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苏月娟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凯尔福邸2号楼4单元11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8日10时至2022年12月9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060000元，保证金：12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
数)；被执行人徐华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远镇庆丰苑小区6号楼1单元3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8日
10时至2022年12月9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225000元，保证金：25000元，增价幅度：2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
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具体拍卖事宜
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月3日前
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黄丽琴、黄成孝：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停诉被告黄丽琴、黄成孝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廉政监督卡、（2022）宁 0122民初 188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准予原告刘停与被告黄丽琴离婚；二、被告黄丽
琴、黄成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刘停退回彩礼100000元。案
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费 1200元，共计 1400元，由被告黄丽琴、黄成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
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五份，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鑫蓝商贸有限公司食品厂、宁夏鑫蓝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解守峰与被告宁夏鑫蓝商贸有限公司食品厂、宁
夏鑫蓝商贸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廉政监督卡、（2022）宁0122民初41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主要内容：一、被告宁夏鑫蓝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解守峰支付工资
2741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解守峰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5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085元，由被
告宁夏鑫蓝商贸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
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五份，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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